专利权无效宣告请求书所附的具体意见陈述

本请求人XXX有限公司请求宣告专利号为ZL01234567.8、名称为"包装体"的实用新型专利全部无效。

本请求人根据《专利法》第四十五条以及《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六十四条的规定提出无效宣告请求，认为上述实用新型专利的权利要求1－3不符合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和第三款有关新颖性和创造性的规定，权利要求2、3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二十条第一款的规定，请求专利复审委员会宣告该实用新型专利全部无效。本请求人请求宣告该专利权无效的具体理由如下：

（一）

该专利权利要求1－3不具备新颖性，不符合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

1．请求人认为该专利的权利要求1－3相对于对比文件1不具备新颖性。www.mysipo.com

对比文件1公开了一种盛装防蛀干燥药物的药袋，由内外包装袋构成。其中在外包装塑料袋内装有一个透气性好的无纺布内包装袋，无纺布内包装袋中盛装颗粒状或粉状防蛀干燥药物，外包装塑料袋口用热封线密封。使用时将外包装塑料袋撕开，将盛有药物的无纺布内包装袋放置于箱子或衣柜内，即可发挥防蛀、防潮、防霉变的作用，且不会污染衣物和书籍。该药袋的优点是：其外包装塑料袋密封后可防止袋内药物挥发失效，延长药物保存期；同时无纺布内包装袋具有良好的透气性，可充分发挥药效，且不会污染衣物、书籍等物品。

该专利的权利要求1是：一种用于封装可产生或吸收气体物质的包装体，其特征在于：所述包装体包括由不透气性材料构成的不透气性外包装层和由透气性材料构成的透气性内包装层，可吸收或产生气体的物质封装在透气性内包装层内。

通过对比可以看出，权利要求1的技术内容已经完全被对比文件1公开了。具体地说，对比文件1中的外包装塑料袋即是权利要求1的不透气性外包装层，无纺布内袋即为透气性内包装层，防蛀药物即为可吸收或产生气体的物质。可见，权利要求1的技术方案与对比文件1公开的技术方案完全相同，并且二者实现了完全相同的目的，既能保证在使用时充分发挥药效，又能在不使用时防止药物失效。因此，权利要求1相对于对比文件1而言不具备新颖性，不符合专利法第22条第2款的规定，不应当被授予专利权。

同理对比文件1公开的内容也完全破坏了权利要求2、3的新颖性，权利要求2、3也应当被宣告无效。

2．请求人认为相对于对比文件2，该专利的权利要求1－3都不具备新颖性。www.mysipo.com

对比文件2公开的也是包装挥发性物质的包装体，包括其上制有多个凸罩的不透气性塑料硬片和平面型不透气性塑料硬片，以及多个由透气性纸片制成的封装有挥发性物质的透气性内袋。在每个凸罩内放置一个透气性内袋，在不透气性塑料硬片的平面部分以及各个透气性内袋上涂敷粘接剂，使不透气性塑料硬片和透气性内袋粘接在平面型不透气性塑料硬片上。

对比看出，对比文件2也已公开了权利要求1的技术方案，同样取得了使用方便又能在使用之前确保挥发性物质不降低功效的效果，因此权利要求1不具备新颖性。www.mysipo.com

同理，权利要求2、3的技术方案也是现有技术中早已存在的了，也不具备新颖性。

（二）

该专利权利要求1－3不具备创造性，不符合中国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

1．请求人认为权利要求1－3与对比文件1公开的技术相比不具备创造性。

如上所述，对比文件1已经公开了与权利要求1技术方案完全相同的方案，破坏其新颖性，则对比文件1也当然破坏权利要求1的创造性。

虽然该专利的权利要求2增加了带状部件，权利要求3增加了很多其它具体技术特征，但是，这些特征都是本领域的常规技术，并没有带来什么有益效果，因此权利要求2、3同样不具备创造性，不符合专利法第22条第3款的规定。

2．请求人认为权利要求1－3与对比文件2公开的技术相比不具备创造性。www.mysipo.com

如上所述，对比文件2公开了外面为不透气性硬片，里面是透气性内袋的方案，使得权利要求1无新颖性，则权利要求1也当然不具备创造性。此外该专利的权利要求2、3虽然增加了带状部件、粘结力等限定，但这些都是很容易想到的，没有带来什么有益效果，根本不具备创造性。 

（三）

该专利权利要求2、3保护范围不清楚，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二十条第一款的规定。

1．该专利的权利要求2是权利要求1的从属权利要求，其中增加了附加技术特征"带状部件"。但是该带状部件是什么部件以及它与权利要求1中其他部件之间的连接关系如何，仅从其名称是不得而知的，由此导致该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不清楚，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20条第1款的规定。

2．该专利的权利要求3是权利要求1的从属权利要求，其中指出"所述带状部件"如何如何，但权利要求1中根本没有所谓的带状部件，权利要求3中增加的诸多关于带状部件的限定毫无基础，因此权利要求3保护范围也是不清楚的，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20条第1款的规定。 

综上所述，该专利的权利要求1－3不具备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的新颖性和创造性，权利要求2、3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二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因此，请求专利复审委员会宣告该实用新型专利全部无效。www.mysipo.com

请求人 XXX有限公司

2007年6 月4日

	对比文件1： 

[19]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www.mysipo.com

	[12] 发明专利申请公开说明书
[21] 申请号01165432.1

	[43] 公开日 2002年4月17日 [11] 公开号 CN 1345678A 

[22] 申请日 2001.11.7 
[30] 优先权
[32]2000.11.8 [33]JP [31]276543/2000
[71] 申请人 XYZ株式会社
（其余著录项目略）www.mysipo.com
www.mysipo.com

	对比文件1说明书相关内容 

	本发明提供一种防蛀干燥药袋。
附图是该防蛀干燥药袋的结构示意图。www.mysipo.com
如图所示，本发明所述防蛀干燥药袋由内外包装袋构成，其中在外包装塑料袋1内装有一个透气性好的无纺布内包装袋2，在无纺布内包装袋2中盛装有颗粒状或粉状防蛀干燥药物3，外包装塑料袋1的袋口有热封线4，无纺布内包装袋2的袋口有热封线5。
使用时，将外包装塑料袋1撕开，将盛有药物的无纺布内包装袋2取出，之后将盛有药物3的无纺布内包装袋2放置于衣柜或箱子内，便可对衣物或书籍起到良好的防虫蛀、防潮、防霉变作用，且不会污染衣物或书籍。本发明与已有技术相比具有如下优点：其外包装塑料袋1密封后可防止袋内药物挥发失效，延长药物保存期；其无纺布内包装袋2具有良好的透气性，可充分发挥药效，且不会污染存放物品。
www.mysipo.com 

	对比文件1附图 

	[image: image1.png]




	

对比文件2： 

[19]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 发明专利申请公开说明书
[21] 申请号97176543.1

	[43] 公开日 1999年1月9日 [11] 公开号 CN 1234567A 

[22] 申请日 1997.6.25 www.mysipo.com
（其余著录项目略）

	对比文件2说明书相关内容 

	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包装挥发性物质的复合包装体。
图l是本发明所述复合包装体的透视图。
图2是图1中A-A截面的剖视图。www.mysipo.com
如图1和图2所示，本发明所述复合包装体包括其上制有多个凸罩1的不透气性塑料硬片2和平面型不透气性塑料硬片3，以及多个由透气性纸片制成的封装有挥发性物质4的透气性内袋5。在每个凸罩1内放置一个透气性内袋5，在不透气性塑料硬片2的平面部分以及各个透气性内袋5上涂敷粘接剂，使不透气性塑料硬片2和透气性内袋5粘接在平面型不透气性塑料硬片3上。各个凸罩1之间的不透气性塑料硬片2和3上形成有分割线6。
在使用时，沿分割线6取下至少带有一个凸罩1的不透气性塑料硬片，再将平面型不透气性塑料硬片3从不透气性塑料硬片2上撕下，之后便可将带有至少一个透气性内袋5的不透气性塑料硬片2放在应用场所。由此可见，本发明所述复合包装体具有使用方便的优点，而且在使用之前，可以确保包装体内封装的挥发性物质不会降低功效。

	对比文件2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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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文件3： 

[19]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 发明专利申请公开说明书
[21] 申请号 97165432.1

	[43] 公开日 1998年8月19日 [11] 公开号 CN 1223567A 

[22] 申请日 1997.1.29 www.mysipo.com
（其余著录项目略）

	对比文件3说明书相关内容 

	本发明涉及一种干燥剂包装体及其供给方法。
图1是由透气性材料构成的小袋包装体的剖视图。www.mysipo.com
图2是装有多个图1所示小袋包装体的不透气性外包装袋的透视图。
如图1所示，用透气性材料制成的小袋包装体1内封装有干燥剂2。将多个如图1所示的小袋包装体装入如图2所示的不透气性外包装袋3中。在将不透气性外包装袋3运送到需要供给干燥剂小袋包装体的场所之后，再将封装有干燥剂2的小袋包装体1从不透气性外包装袋3中取出，分别填充到例如食品袋等相应容器中去。

	对比文件3附图 
请求人补交对比文件3时所附的书面说明
本请求人于2007年6月4日针对该专利提出了无效宣告请求，并结合所提交的对比文件1、2详细说明了请求无效的理由，现补充提交对比文件3证明该专利权利要求1不具备新颖性。具体理由如下：www.mysipo.com
对比文件3描述的技术是，用透气性材料制成小袋包装体，其内封装干燥剂，再将多个小袋包装体装入不透气性外包装袋中。在将不透气性外包装袋运送到需要供给干燥剂小袋包装体的场所之后，再将小袋包装体从外包装袋中取出，分别填到例如食品袋等相应容器中去。对比可知，该专利的权利要求1已经完全被对比文件3所公开，所以不具备新颖性。
综上所述，本请求人认为该专利不具备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新颖性，不应当被授予专利权。请求专利复审委员会宣告该专利全部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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